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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 11月 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3 区玛雅岛酒店二层月亮

宫多功能厅 1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普通股股东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18,424,84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18,424,84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015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015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会议

的召开、召集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简称“《公司章程》” ）的

有关规定。 公司聘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宋彦妍、 黄文璐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 公司董事长郜春海先生主持现场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4 人，董事任宇航先生、王梅女士及独立董事王飞跃先生、王

志如女士、史翠君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春红女士出席了此次会议；副总经理张建明、刘波先生以及财务总

监秦红全先生列席了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3.00�议案名称：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3.01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与北京交大微联科技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3.02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与北京交通大学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00,862,644 99.9828 17,348 0.0172 0 0.0000

3.03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与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通信信号分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6,410,801 99.9799 17,348 0.0201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规章制度的议案

5.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的管理制度》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融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0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5.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18,407,501 99.9853 17,348 0.014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43,203,612 99.9598 17,348 0.0402 0 0.0000

3.01

关于新增与北京交大

微联科技有限公司关

联交易的议案

43,203,612 99.9598 17,348 0.0402 0 0.0000

3.02

关于新增与北京交通

大学关联交易的议案

36,857,600 99.9529 17,348 0.0471 0 0.0000

3.03

关于新增与北京地铁

运营有限公司通信信

号分公司关联交易的

议案

37,870,829 99.9542 17,348 0.0458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及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

序号 需回避表决关联股东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量（股）

3.02

北京交大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北

京交大创新科技中心

17,544,857

3.03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1,996,700

2.�议案 4、议案 5.01、议案 5.02、议案 5.03 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议案 1、议案 3.01、议案 3.02、议案 3.0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彦妍、黄文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通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1月 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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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

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及 2019 年

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 11月 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9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临时会议” ）的现场会议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00 在中

国上海市漕宝路 509号上海华美达广场新园酒店 B 楼 3 楼兴园厅召开，公司 2019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以下简称“A 股会议” ）的现场会议紧随临时会议现场会议结束后召开，公

司 2019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以下简称“H 股会议” ）紧随 A 股会议现场会议结束后

召开。 临时会议及 A股会议的网络投票时间均为：2019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30至 15:00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2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1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064,822,49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9,277,225,440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787,597,05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4237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1.225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1978

● 2019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14,346,035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17.4695

● 2019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4,485,54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 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19.2744

其中：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第二次 A 股类别股东会议、2019 年第二次 H

股类别股东会议分别审议的《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及其附属公司需回避表决。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会议、A 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会议、A股会议及 H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本公司董事长

郑建华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临时会议、A 股会议及 H 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4人，公司执行董事黄瓯先生、朱兆开先生、朱斌先生、非执行

董事姚珉芳女士、李安女士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1 人，公司监事会主席周国雄先生、监事会副主席华杏生先

生、职工监事袁胜洲先生、张艳女士均因公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董事会秘书伏蓉女士出席了本次临时会议、A 股会议及 H 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

列席了本次临时会议、A股会议及 H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第 1、2、3项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第 4 项议案为累计投票议案；其

中第 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需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通过。

本次 A 股会议及 H 股会议审议的议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且为特别决议案，需由出席股

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为通过。

本次临时会议、A股会议及 H股会议审议的第 1项议案均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上海电气

（集团）总公司回避表决。

本次临时会议、A股会议及 H股会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275,235 99.9885 70,800 0.0115 0 0.0000

H股 786,489,051 99.8593 1,108,000 0.140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400,764,286 99.9159 1,178,800 0.084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77,154,640 99.9992 70,800 0.0008 0 0.0000

H股 786,489,051 99.8593 1,108,000 0.1407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0,063,643,691 99.9883 1,178,800 0.0117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调整 2019 年度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为上海电气及其所属

公司和其他参股公司提供的视同担保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265,738,664 99.8762 11,486,776 0.1238 0 0.0000

H股 648,589,041 82.3504 139,008,010 17.6496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9,914,327,705 98.5047 150,494,786 1.4953 0 0.0000

● 2019年第二次 A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14,275,235 99.9885 70,800 0.0115 0 0.0000

● 2019年第二次 H股类别股东会议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513,377,543 99.7846 1,108,000 0.2154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 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4、 关于选举徐建新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4.01 徐建新 9,782,431,577 97.1943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614,275,235 99.9885 70,800 0.0115 0 0.0000

3

关于调整 2019 年

度上海电气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为

上海电气及其所属

公司和其他参股公

司提供的视同担保

的授信额度的议案

602,859,259 98.1302 11,486,776 1.8698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临时会议第 1 项议案、A 股会议第 1 项议案、H 股会议第 1 项议案均为关联交易事

项，关联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回避表决。根据上述临时会议、A股会议及 H股会议审议

的各项议案表决结果，上述临时会议、A股会议及 H股会议审议的各项决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陈辉宇、姚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数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5日

证券代码：601727��������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9-095

可转债代码：113008��������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五届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9 年 11 月 14 日召开了公司董事会

五届二十四次会议。 会议采取通讯表决的方式。 应参加本次通讯表决董事会的董事 9人，实际

参加通讯表决董事会的董事 9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

过以下决议：

一、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选举徐建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核委员会主席及审核委员会委员、 提名委员

会委员及薪酬委员会委员。

上述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公司职业经理人 2018年度经营业绩考核及绩效年薪的议案

同意公司六位职业经理人黄瓯、董鑑华、陈干锦、顾治强、金孝龙、胡康 2018 年度考核情况

均为优秀，当年绩效年薪考核兑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姓名 职务

2018年 7至 12月（职业经理人兑

现绩效薪酬）

2018年 1至 6月兑现绩

效薪酬

黄瓯 总裁、党委副书记 17.50 注 1

董鑑华 副总裁 18.90 15.08

陈干锦 党委委员、副总裁 16.80 15.71

顾治强 副总裁 18.90 注 1

金孝龙 副总裁 16.80 注 1

胡康 财务总监 16.80 35.21

合计 / 105.70 66.00

注 1：上述公司六位职业经理人自 2018 年 7 月实施职业经理人薪酬标准；其中，黄瓯先生

作为公司总裁，顾治强先生、金孝龙先生作为公司副总裁均自 2018 年下半年起自公司领取薪

酬。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

股票代码：002290� � � �股票简称：*ST中科 公告编号：2019-115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科创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科创商业保理” ）为原告

3、涉案的金额：保理款本金、溢价款及利息约人民币 117,134.26 万元、本案案件受理费、

律师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保费等全部费用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

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科创商业保理于 2019 年 11 月 13 日 -11 月 14 日对部分商业保理客

户及相关单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详见附件。

二、诉讼的案件事实、请求内容及其理由

请详见附件。

三、其他需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对于上述诉讼事

项的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 03 民初 4451 号、（2019）粤 03 民初 4452 号、（2019）

粤 03 民初 4453 号、（2019）粤 03 民初 4466 号、（2019）粤 03 民初 4467 号、（2019）粤 03 民

初 4468 号、（2019）粤 03 民初 4469 号、（2019）粤 03 民初 4470 号、（2019）粤 03 民初 4471

号、（2019） 粤 03 民初 4472 号、（2019） 粤 03 民初 4473 号、（2019） 粤 03 民初 4474 号、

（2019）粤 03民初 4475号、（2019）粤 03民初 4476号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苏州中科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附件：

序

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案件事实及理由 诉讼请求事项

立案时

间

1

（2019）粤

03民初

4451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四川吉光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双方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签订的 《商业保理合

同 》（合 同 编 号 为

ZKCBL-2018045-JGM

Y）约定：“被告向原告申

请保理融资业务，由原告

为被告提供总额为人民

币壹亿元的保理融资授

信额度” ，现保理融资期

限届满， 款项未予归还，

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

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

理融资款人民币 71987100

元及溢价款 2309586.25元；

2、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

付逾期违约 金 4535187.5

元；

3、本案案件受理费、律

师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9.1

1.13

2

（2019）粤

03民初

4452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河南迈

乐加餐厅食品

有限公司

被告 2：盈华融

资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3：北京联

合开元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被告 4：河南蔡

氏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

2018年 11 月 29 日，原告

与被告盈华租赁 （融资

方）、 联合开元 （保证

方）签订了《商业保理合

同 》 （ 合 同 编 号 ：

ZKCBL-2018045-YH-

ZL），约定：“被告盈华公

司将其对被告迈乐加公

司（债务人）的应收账款

债权转让给原告，由原告

为被告盈华公司提供保

理融资服务；本合同项下

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保

理业务；本协议项下原告

给予被告的保理融资授

信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

元” ，现保理融资期限届

满，款项未予归还，其行

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向原

告承担违约责任。

1、 判决被告迈乐加公司在

应收账款本息人民币 8680

万元范围内偿还原告保理

融资款回购款 5000 万元、

溢 价 部 分 回 购 款

4323611.11， 并向原告支付

逾期违约金 303万元；

2、 判决被告盈华公司

对被告迈乐加公司不能清

偿的上述保理融资款回购

款、溢价部分回购款、逾期

违约金向原告承担清偿责

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开元

公司对被告盈华公司向原

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连

带责任；

4、 判决被告蔡氏公司

在未出资金额 12166.96 万

元本息范围内对迈乐加公

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

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5、本案案件诉讼费、财

产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等全部维权费用由被

告承担。

2019.1

1.13

3

（2019）粤

03民初

4453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成都百事恒兴

贸易有限公司

2018年 12 月 3 日， 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融资

方）签订了《商业保理合

同 》（合 同 编 号 为

ZKCBL-2018044-BSH

X），约定：“被告向原告

申请保理融资业务，由原

告为被告提供总额为人

民币捌仟捌佰万元的保

理融资授信额度” ，现保

理融资期限届满，款项未

予归还，其行为已经构成

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约

责任。

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保

理融资款人民币 8800 万元

及溢价款 8012889.89元；

2、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

付逾期违约金 6124800元；

3、本案案件受理费、律

师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9.1

1.13

4

（2019）粤

03民初

4466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前海创美达商

业保理（深圳）

有限公司

2019年 5 月 18 日， 原告

授权第三人与被告及北

京开元公司、海南国租公

司、辽宁开元公司签订了

《债权转让协议》， 原告

将对北京开元公司、海南

国租公司、辽宁开元公司

等所享有的上述全部债

权转让给被告，转让价款

为人民币 35383.96 万元；

约 定 转 让 价 款 中 的

383.96 万元支付至第三

人账户，剩余 35000 万元

支付至光大兴陇信托有

限责任公司账户，且本协

议生效之日至此款实际

支付期间产生的信托贷

款利息由被告承担。创美

达未代公司支付上述款

项，已构成违约，应向原

告承担违约责任。

1、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债

权转让价款人民币 35000

万元； 并向原告支付利息

9515625元；

2、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担保费、 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9.1

1.14

5

（2019）粤

03民初

4467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广东中

汽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2：深圳市

深港顺安通汽

车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3：海南国

际旅游产业融

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 4：联合创

业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 5：深圳普

润方德投资中

心合伙企业

被告 6：深圳市

车来车往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被告 7：惠州元

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8年 11 月 29 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融资方）、联合

创业公司（保证方）（签

订了 《商业保理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ZKCBL-2018044-HNG

Z）， 约定：“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将其对被告广东

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

（以上两公司为债务人）

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

原告，由原告为被告海南

国租公司提供保理融资

服务；本合同项下保理业

务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本协议项下原告给予被

告的保理融资授信额度

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现

保理融资期限届满，款项

未予归还，其行为已经构

成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

约责任。

1、判决被告广东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在应收账款本

息人民币 170127000元范围

内偿还原告保理融资款回

购款 5000 万元、 溢价部分

回购款 4338888.89 元，并向

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 306

万元；

2、 判决被告海南国租

公司对被告广东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不能清偿的上

述保理融资款回购款、溢价

部分回购款、逾期违约金向

原告承担清偿责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创业

公司对海南国租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4、 判决被告普润方德

在未出资金额 117931000元

本息范围内对广东中汽公

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

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

告车来车往公司在未出资

金额 10000 万元本息范围

内、元穗投资在未出资金额

42005100 元本息范围内对

顺安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的部分向原告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9.1

1.14

6

（2019）粤

03民初

4468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广东中

汽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2：深圳市

深港顺安通汽

车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3：海南国

际旅游产业融

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 4：联合创

业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 5：深圳普

润方德投资中

心合伙企业

被告 6：深圳市

车来车往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被告 7：惠州元

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8年 11 月 19 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融资方）、联合

创业公司（保证方）（签

订了 《商业保理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ZKCBL-2018042-HNG

Z）， 约定：“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将其对被告广东

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

（以上两公司为债务人）

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

原告，由原告为被告海南

国租公司提供保理融资

服务；本合同项下保理业

务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本协议项下原告给予被

告的保理融资授信额度

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现

保理融资期限届满，款项

未予归还，其行为已经构

成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

约责任。

1、判决被告广东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在应收账款本

息人民币 170127000元范围

内偿还原告保理融资款回

购款 5000 万元、 溢价部分

回购款 4338888.89 元，并向

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 306

万元；

2、 判决被告海南国租

公司对被告广东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不能清偿的上

述保理融资款回购款、溢价

部分回购款、逾期违约金向

原告承担清偿责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创业

公司对海南国租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4、 判决被告普润方德

在未出资金额 117931000元

本息范围内对广东中汽公

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

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

告车来车往公司在未出资

金额 10000 万元本息范围

内、元穗投资在未出资金额

42005100 元本息范围内对

顺安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的部分向原告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9.1

1.14

7

（2019）粤

03民初

4469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广东中

汽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2：深圳市

深港顺安通汽

车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3：海南国

际旅游产业融

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被告 4：联合创

业融资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

被告 5：深圳普

润方德投资中

心合伙企业

被告 6：深圳市

车来车往信息

咨询有限公司

被告 7：惠州元

穗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2018年 11 月 23 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融资方）、联合

创业公司（保证方）（签

订了 《商业保理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ZKCBL-2018042-HNG

Z）， 约定：“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将其对被告广东

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

（以上两公司为债务人）

的应收账款债权转让给

原告，由原告为被告海南

国租公司提供保理融资

服务；本合同项下保理业

务为有追索权保理业务；

本协议项下原告给予被

告的保理融资授信额度

为人民币伍仟万元” ，现

保理融资期限届满，款项

未予归还，其行为已经构

成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

约责任。

1、判决被告广东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在应收账款本

息人民币 170127000元范围

内偿还原告保理融资款回

购款 5000 万元、 溢价部分

回购款 4338888.89 元，并向

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 306

万元；

2、 判决被告海南国租

公司对被告广东中汽公司、

顺安通公司不能清偿的上

述保理融资款回购款、溢价

部分回购款、逾期违约金向

原告承担清偿责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创业

公司对海南国租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4、 判决被告普润方德

在未出资金额 117931000元

本息范围内对广东中汽公

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

原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被

告车来车往公司在未出资

金额 10000 万元本息范围

内、元穗投资在未出资金额

42005100 元本息范围内对

顺安通公司债务不能清偿

的部分向原告承担补充赔

偿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 保全担保费、律

师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9.1

1.14

8

（2019）粤

03民初

4470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广州市

中汽租赁

有限公司

被告 2：深圳市

共速达客

运公司

被告 3：深圳永

恒运输实

业有限公司

被告 4：河南迈

乐加餐厅

食品有限公司

被告 5：海南国

际旅游产

业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被告 6：联合创

业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

司

被告 7：河南蔡

氏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

2018年 11 月 14 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融资方）、联合

创业公司（保证方）（签

订了 《商业保理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ZKCBL-2018038-HNG

Z）， 约定：“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将其对被告广州

中汽公司、 共速达公司、

永恒运输公司、迈乐加公

司 （以上四公司为债务

人） 的应收账款债权转

让给原告，由原告为被告

海南国租公司提供保理

融资服务；本合同项下保

理业务为有追索权保理

业务；本协议项下原告给

予被告的保理融

资授信额度为人民

币伍仟万元” ，现保理融

资期限届满，款项未予归

还， 其行为已经构成违

约，应向原告承担违约责

任。

1、判决被告广州中汽公司、

共速达公司、 永恒运输公

司、迈乐加公司在应收账款

本息人民币 67717500 元范

围内偿还原告保理融资款

回购款 5000 万元、 溢价部

分回购款 4354166.67 元，并

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 309

万元；

2、 判决被告海南国租

公司对被告广州中汽公司、

共速达公司、 永恒运输公

司、迈乐加公司不能清偿的

上述保理融资款回购款、溢

价部分回购款、逾期违约金

向原告承担清偿责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创业

公司对海南国租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4、 判决被告蔡氏公司

在未出资金额 121669600元

本息范围内对迈乐加公司

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向原

告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5、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由被告承担。

2019.1

1.14

9

（2019）粤

03民初

4471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珠海市

昌运汽车租赁

有限公司

被告 2：盈华融

资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3：北京联

合开元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14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盈华公

司（融资方）、被告联合

开元公司（保证方）签订

了《商业保理合同》（合

同编号为

ZKCBL-2018039-YH-

ZL），约定：“被告盈华公

司将其对被告昌运公司

（债务人）的应收账款债

权转让给原告，由原告为

被告盈华公司提供总额

为人民币伍仟万元的保

理融资授信额度” ，现保

理融资期限届满，款项未

予归还，其行为已经构成

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约

责任。

1、 判决被告昌运公司在应

收账款本息人民币 5512 万

元范围内偿还原告保理融

资款回购款 5000 万元、溢

价部分回购款 4323611.11

元，并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

金 303万元；

2、 判决被告盈华公司

对被告昌运公司不能清偿

的上述保理融资款回购款、

溢价部分回购款、逾期违约

金向原告承担清偿责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开元

公司对被告盈华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4、本案案件诉讼费、财

产担保费、保全担保

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由被告承担。

2019.1

1.14

10

（2019）粤

03民初

4472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深圳市

侨城旅游

运输有限公司

被告 2：广州我

佳汽车服

务有限公司

被告 3：海南国

际旅游产业融

资租赁股份有

限公

司

被告 4：联合创

业融资担

保集团有限公

司

2018年 11月 6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融资方）、联合

创业公司（保证方）签订

了《商业保理合同》（合

同编号：

ZKCBL-2018036-HNG

Z），约定：“被告海南国

租公司将其对被告侨城

公司、我佳汽车公司（债

务人）的应收账款债权

转让给原告，由原告为被

告海南国租公司提供保

理融资服务；本合同项下

保理业务为有追索权保

理业务；本协议项下原告

给予被告的保理融资授

信额度为人民币伍仟万

元” ，现保理融资期限届

满，款项未予归还，其行

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向原

告承担违约责任。

1、判决被告侨城公司、我佳

公司在应收账款本息人民

币 59976000 元范围内偿还

原告保理融资款回购款

5000万元、溢价部分回购款

4354166.67元， 并向原告支

付逾期违约金 309万元；

2、 判决被告海南国租

公司对被告侨城公司、我佳

公司不能清偿的上述保理

融资款回购款、溢价部分回

购款、逾期违约金向原告承

担清偿责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创业

公司对海南国租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由被告承担。

2019.1

1.14

11

（2019）粤

03民初

4473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盈华融

资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2：北京联

合开元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19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盈华公

司（融资方）、被告联合

开元公司（保证方）签订

了《商业保理合同》（合

同编号为

ZKCBL-2018041-YH-

ZL），约定：“被告盈华公

司向原告申请保理融资

业务，由原告为被告盈华

公司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伍仟万元的保理融资授

信额度” ，现保理融资期

限届满，款项未予归还，

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

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1、 判决被告盈华公司向原

告支付保理融资款人民币

5000 万 元 及 溢 价 款

4323611.11元； 并向原告支

付逾期违约金 303万元；

2、 判决被告联合开元

公司对被告盈华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3、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由被告承担。

2019.1

1.14

12

（2019）粤

03民初

4474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中国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

被告：联合创业

融资担保集团

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25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中国融

资租赁公司（融资方）、

联合创业公司（保证方）

签订了《商业保理合同》

（合同编号为

ZKCBL-2018030-ZGR

ZZL），约定：“被告中国

融资租赁公司向原告申

请保理融资业务，由原告

为被告中国融资租赁公

司提供总额为人民币伍

仟万元的保理融资授信

额度” ，现保理融资期限

届满，款项未予归还，其

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向

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1、 判决被告中国融资租赁

公司向原告支付保理融资

款人民币 4950 万元及溢价

款 1875500元；

2、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

付逾期违约金 5583600元；

3、 判决被告联合创业

公司对中国融资租赁公司

应向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

承担连带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律

师费、财产保全费、保全担

保费等全部费用由被告承

担。

2019.1

1.14

13

（2019）粤

03民初

4475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盈华融

资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2：北京联

合开元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23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盈华公

司（融资方）、被告联合

开元公司（保证方）签订

了《商业保理合同》（合

同编号为

ZKCBL-2018043-YH-

ZL），约定：“被告盈华公

司向原告申请保理融资

业务，由原告为被告盈华

公司提供总额为人民币

伍仟万元的保理融资授

信额度” ，现保理融资期

限届满，款项未予归还，

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应

向原告承担违约责任。

1、 判决被告盈华公司向原

告支付保理融资款人民币

5000 万 元 及 溢 价 款

4323611.11元； 并向原告支

付逾期违约金 303万元；

2、 判决被告联合开元

公司对被告盈华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3、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由被告承担。

2019.1

1.14

14

（2019）粤

03民初

4476号

深圳市

中科创

商业保

理有限

公司

被告 1：深圳市

华光达运输实

业有限公司

被告 2：盈华融

资租赁有限公

司

被告 3：北京联

合开元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

2018年 11月 6日，原告

（保理商）与被告盈华公

司（融资方）、联合开元

公司（保证方）签订了

《商业保理合同》（合同

编号为

ZKCBL-2018037-YH-

ZL），约定：“被告盈华公

司将其对被告华光达公

司（债务人）的应收账款

债权转让给原告，由原告

为被告盈华公司提供总

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的

保理融资授信额度” ，现

保理融资期限届满，款项

未予归还，其行为已经构

成违约，应向原告承担违

约责任。

1、 判决被告华光达公司在

应收账款本息 55120000 范

围内偿还原告保理融资款

回购款 5000 万元、 溢价部

分回购款 4338888.89 元，并

向原告支付逾期违约金 306

万元；

2、 判决被告盈华公司

对被告华光达公司不能清

偿的上述保理融资款回购

款、溢价部分回购款、逾期

违约金向原告承担清偿责

任；

3、 判决被告联合开元

公司对被告盈华公司应向

原告承担的清偿责任承担

连带责任；

4、本案案件受理费、财

产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

由被告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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